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7號

原      告  洪維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聰能律師

被      告  洪蕭𧃃  

            洪好美  

            洪演清  

            洪演煥  

            洪演仁  

            洪宜興  

            洪炳鑫  

            洪宗德  

            洪炳和  

            洪演民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美女  

被      告  洪演慶  

0000000000000000

            林麗莉  

            洪崇銘  

            洪麗雅  

            洪惠亮  

0000000000000000

            洪政群  

            洪柏森  

0000000000000000

            洪柏模  

            洪明俊  

            洪瑞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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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不經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

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

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以土地登記總簿登記者為

準（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31號判決意旨參照）。各共有

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

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

效益（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268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共

有人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須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

若共有土地已移轉第三人單獨所有，原共有人已無共有關係

存在，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

該情形無從補正，法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

二、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時，南投縣○○鎮○○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雖為兩造共有之土地，有系爭土

地查詢資料可稽（本院卷第39-43頁）。然嗣於本院訴訟進

行中，系爭土地業經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

定意旨處分系爭土地，並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將該土地各

共有人應有部分即合計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被告洪瑞煜

所有，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本院卷第359-371

頁）。本件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既已移轉登記為被告洪瑞煜

所有，兩造均非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無分割共有物，以消

滅物之共有狀態之法律上利益，亦無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之問

題。則原告訴請分割共有物，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無從

准許，且其情形無法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　　

三、綜上所述，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其情形無從補

正，不能准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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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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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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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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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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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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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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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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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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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7號
原      告  洪維信  




訴訟代理人  陳聰能律師
被      告  洪蕭𧃃  
            洪好美  
            洪演清  
            洪演煥  
            洪演仁  
            洪宜興  
            洪炳鑫  
            洪宗德  
            洪炳和  
            洪演民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美女  
被      告  洪演慶  


            林麗莉  
            洪崇銘  
            洪麗雅  
            洪惠亮  


            洪政群  
            洪柏森  


            洪柏模  
            洪明俊  
            洪瑞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不經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以土地登記總簿登記者為準（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31號判決意旨參照）。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268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共有人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須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若共有土地已移轉第三人單獨所有，原共有人已無共有關係存在，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該情形無從補正，法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二、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時，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雖為兩造共有之土地，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可稽（本院卷第39-43頁）。然嗣於本院訴訟進行中，系爭土地業經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意旨處分系爭土地，並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將該土地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即合計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被告洪瑞煜所有，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本院卷第359-371頁）。本件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既已移轉登記為被告洪瑞煜所有，兩造均非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無分割共有物，以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之法律上利益，亦無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之問題。則原告訴請分割共有物，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無從准許，且其情形無法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三、綜上所述，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不能准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7號
原      告  洪維信  


訴訟代理人  陳聰能律師
被      告  洪蕭𧃃  
            洪好美  
            洪演清  
            洪演煥  
            洪演仁  
            洪宜興  
            洪炳鑫  
            洪宗德  
            洪炳和  
            洪演民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美女  
被      告  洪演慶  

            林麗莉  
            洪崇銘  
            洪麗雅  
            洪惠亮  

            洪政群  
            洪柏森  

            洪柏模  
            洪明俊  
            洪瑞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不經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
    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以土地登記總簿登記者為準
    （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31號判決意旨參照）。各共有人
    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
    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
    （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268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共有人
    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須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若共
    有土地已移轉第三人單獨所有，原共有人已無共有關係存在
    ，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該情
    形無從補正，法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二、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時，南投縣○○鎮○○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雖為兩造共有之土地，有系爭土地查
    詢資料可稽（本院卷第39-43頁）。然嗣於本院訴訟進行中
    ，系爭土地業經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意
    旨處分系爭土地，並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將該土地各共有
    人應有部分即合計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被告洪瑞煜所有
    ，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本院卷第359-371頁）
    。本件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既已移轉登記為被告洪瑞煜所有
    ，兩造均非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無分割共有物，以消滅物
    之共有狀態之法律上利益，亦無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
    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之問題。
    則原告訴請分割共有物，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無從准許
    ，且其情形無法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三、綜上所述，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其情形無從補正
    ，不能准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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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惠亮  

            洪政群  
            洪柏森  

            洪柏模  
            洪明俊  
            洪瑞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不經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以土地登記總簿登記者為準（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31號判決意旨參照）。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268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共有人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須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若共有土地已移轉第三人單獨所有，原共有人已無共有關係存在，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該情形無從補正，法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二、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時，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雖為兩造共有之土地，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可稽（本院卷第39-43頁）。然嗣於本院訴訟進行中，系爭土地業經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意旨處分系爭土地，並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將該土地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即合計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被告洪瑞煜所有，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本院卷第359-371頁）。本件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既已移轉登記為被告洪瑞煜所有，兩造均非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無分割共有物，以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之法律上利益，亦無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之問題。則原告訴請分割共有物，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無從准許，且其情形無法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三、綜上所述，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不能准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